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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中央政法委
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根据
各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
开展的调查工作，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
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
纠纷案（以下简称“凯奇莱
案”）卷宗丢失，山西王见
刚与王永安、岚县大源采
矿厂侵犯出资人权益纠纷
案（以下简称“山西王见刚
与王永安纠纷案”）等问题
的调查结果。

联合调查组查明，所
谓“卷宗丢失”系最高法院
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
本人故意所为。王林清因
工作中对单位产生不满而
窃取相关案卷材料。对于
网传王林清自述视频中反
映最高法院二审的“凯奇
莱案”问题，联合调查组经
审查认定，最高法院终审
判决将案涉合同性质认定
为合作勘查合同并认定合
同有效是正确的，认定西
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违
约并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
并无不当，判决驳回凯奇
莱公司要求转让探矿权等
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最高法院鉴于凯奇莱公司
坚持其继续履行的诉讼请
求不变，而作出继续履行
合同的判决，有相关法律
依据。最高法院领导根据
有关法律和规定，对凯奇
莱案这类重大复杂案件加
强了审判管理和监督。对
于王林清视频反映的另一
起案件———“山西王见刚
与王永安纠纷案”，联合调
查组经审查认定，最高法
院二审判决对双方合同性
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
在经营利润的认定和计算
上存在瑕疵。联合调查组
调查发现，最高法院监察
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
林涉嫌接受当事人请托，
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过问山
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
案，但不存在对王林清“打
击报复”问题。联合调查组
已经将调查中发现的王林
清涉嫌非法获取、故意泄
露国家秘密犯罪线索移交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闫
长林涉嫌违规过问案件违
纪违法问题移交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审查调查。联合
调查组同时指出，最高法
院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
保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并责成最高法院进行
认真整改。

“凯奇莱案”卷宗丢失

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调查，
网上反映的“凯奇莱案”二
审卷宗丢失，实为王林清
利用工作之便窃取相关材
料。

王林清在“凯奇莱案”
当事人赵发琦于2011年上
诉到最高法院后，担任该
案二审合议庭的承办人。
2014年，王林清因与他人
违反规定，私自以最高法
院某直属单位名义举办培
训班并私分办班利润被单
位纪律处分；2016年11月
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法学家”时，又因此前在干
部档案审核中，被查出多
处涂改个人档案受到诫勉
的组织处理而未被推荐，
由此对单位有积怨。2016
年11月25日傍晚，最高法
院民一庭庭长程某某要求
王林清加班起草“凯奇莱
案”二审法律文书，遭王林
清拒绝，程某某告知王林
清如不愿意加班就让别人
承办。王林清认为在案件
收尾期将其调整出合议
庭，对此十分不满，加上前
期积怨，遂产生藏匿案卷
材料、给单位制造麻烦的
想法。据调查，王林清于当
晚23时许来到办公室，将
该案临时装订的副卷拆
散，把全部正卷和拆散的
部分副卷材料带回家中。
王林清向调查组讲述，其
拿走案卷材料时进行了挑
选，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
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
室文件柜中。王林清后来
在视频中提到的4份在新
的二审案卷中出现的文
件，包括案件流程表、是否
申请回避确认单、阅卷笔
录、舆情报告等，均来自当
时留在办公室的材料。

联合调查组与最高法
院有关人员分别谈话了解
和外围调查的情况可与王
林清自述内容相互印证。
调查显示，11月28日（星期
一）上午，王林清向程某某
谎称二审案卷丢失，程某
某当即让王林清仔细查找
无果。11月29日，程某某在
请示分管院领导同意后，
正式通知王林清退出合议
庭。

据王林清向联合调查
组陈述，其窃取卷宗材料
的目的是想给单位制造麻

烦，使新合议庭承办人不
能顺利进行后续工作，最
终迫使单位让其继续担任
承办人。实际上，王林清拿
走的是上诉状、代理词、第
一次合议庭合议笔录等合
议庭工作电脑中有备份或
可复制的案卷材料，并不
能影响案件继续审理工
作。2018年1月该案二审宣
判后，王林清认为案件卷
宗“丢失”仍正常宣判，单
位对卷宗“丢失”也没有追
查，遂臆测有“黑幕”，加之
前期积怨，于是决定通过
写“举报材料”、拍摄自述
视频的方式向上级“反映
情况”。

对于网传视频中王林
清声称最高法院“监控录
像黑屏”问题，联合调查组
也进行了详细调查。因事
件发生距今已有2年多时
间，最高法院监控录像按
规定保存3个月后自行覆
盖，相关监控录像现已无
法调取，但根据最高法院
监控录像中控室操作规
程，调取录像、设备故障均
有书面记录。联合调查组
调取了2016年12月15日程
某某在最高法院保卫处人
员陪同下调看监控录像的
登记表及相关登记资料，
显示在程某某调看录像及

“卷宗丢失”事件前后，监
控系统运行正常，没有“黑
屏”和报修的记录。对于王
林清反映的程某某等人在
其报告案卷丢失后“并不
着急”的问题，程某某说，
当时认为案卷不是丢了，
只是没找到。调查也表明，
最高法院有的庭室存在案
卷存放混乱、归档不及时
问题。综合上述情况，联合
调查组认为，王林清的口
述及相关调查材料能印证
其窃取相关材料的事实，
监控录像问题不影响调查
结论。

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还
证实，王林清除窃取二审
部分案卷材料外，还拍摄
视频、偷拍二审部分副卷
材料，其中部分视频、材料
后来被发布到网上。

调查发现，“凯奇莱
案”二审判决之后，王林清
多次与当事人赵发琦见
面。据王林清讲述，2018年
7、8月左右，赵发琦为王林
清录制视频提供帮助，王
林清在视频中讲述了“凯
奇莱案”和“山西王见刚与
王永安纠纷案”。2018年8
月前后，赵发琦将王林清
介绍给崔永元，崔永元在

其工作室帮助王林清录制
了反映所谓“凯奇莱案”案
卷丢失、监控视频“黑屏”
等问题的视频，上述部分
视频经崔永元剪辑后分段
在网上发布。

调查还发现，崔永元
在网上发布的最高法院相
关副卷材料也来源于王林
清。王林清被调出合议庭
后，无权调阅该案案卷材
料。2018年8月，王林清谎
称经程某某同意，从书记
员李某某处骗取了案卷副
卷，并用手机偷拍了部分
材料，通过微信发给赵发
琦；2018年12月28日，崔永
元将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
发布。据王林清向联合调
查组讲述，他还给崔永元
提供了向上级“反映情况”
的信件及部分材料。经国
家保密部门鉴定，王林清
拍摄、后在网上流出的案
卷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
鉴于王林清的行为已涉嫌
犯罪，公安机关已依法对
其立案侦查。

联合调查组认为，“卷
宗丢失”等问题暴露出最
高法院内部案卷管理不规
范的问题，在工作人员报
告“卷宗丢失”后，相关责
任人没有按规定及时上
报，也未及时启动调查问
责程序；保密规定也有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给一些
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两起案件审理是否公

正问题

联合调查组对“凯奇
莱案”和“山西王见刚与王
永安纠纷案”的审理情况
进行了全面审查，调阅了
两案全部案卷材料，询问
了两案有关当事人、案件
承办人、合议庭成员以及
其他有关人员，经综合审
查判断，得出了具体、明确
的调查结论。

联合调查组认定，首
先，“凯奇莱案”的案涉合
同应为合作勘查合同，而
非探矿权转让合同。合同
内容主要围绕双方如何联
合勘查煤炭资源，约定合
作方式、权益比例、勘查费
用、成果处置等，未就探矿
权转让作出明确表述。最
高法院终审判决将该合同
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是正
确的。其次，案涉合作勘查
合同是有效的。该合同是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
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
为，同时，合作勘查合同不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
续生效的合同，有关行政
规章也没有规定此类合同
备案后才能生效，合同本
身亦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
的其他法定情形。最高法
院终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
有效是正确的。其三，应当
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确定各方违约责任。凯奇
莱公司逾期付款、不足额
付款，西勘院对同一项目
另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履
行，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
应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
定分别承担违约责任。由
于凯奇莱公司明确要求西
勘院承担违约责任，而后
者没有要求前者承担违约
责任，故最高法院根据双
方诉讼请求认定西勘院违
约并判令承担违约责任，
并无不当。其四，案涉《合
作勘查合同书》约定的主
要内容已经西勘院与第三
方另行签订合同并实际履
行完毕。最高法院鉴于凯
奇莱公司坚持其继续履行
的诉讼请求不变，而作出
继续履行合同的判决，有
相关法律依据。其五，凯奇
莱公司主张探矿权于法无
据。案涉合同中没有关于
探矿权转让的明确约定，且
探矿权转让合同必须经批
准才能生效，凯奇莱公司要
求将探矿权转入其名下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法
院判决驳回凯奇莱公司包
括转让探矿权在内的其他
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对于王
林清在视频中反映最高法
院领导过问案件办理问题，
联合调查组指出，最高法院
根据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
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有
关规定，对凯奇莱案这类
重大复杂案件加强了审判
管理和监督。

同时，调查显示，该案
在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
题。一是在最高法院对该案
第一次二审期间，陕西省政
府曾于2008年5月4日发出
函件，对案件审理提出意
见，试图给最高法院正常审
判活动施加影响。二是最高
法院审判管理不规范，存在
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等问题。
三是王林清违规接受当事
人吃请，帮助打探案情，其
行为违反最高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落实廉政准则防止
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等有
关规定。

联合调查组同时认

定，最高法院关于“山西王
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的
二审判决及再审结论实体
正确，但在经营利润的认
定和计算上存在瑕疵。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
3月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王见刚与王永安合伙
关系成立，王永安构成侵
权，应给付王见刚3710余
万元。王永安上诉后，最高
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王永安不服二审判决，申
请再审。最高法院于2014
年5月决定提起再审，由最
高法院审监庭组成合议庭
审理。2015年8月，最高法
院审判委员会经充分讨论
研究，决定维持原判，但至
今未作出再审判决。联合
调查组经审查认定，山西
省高院一审判决、最高法
院二审对该案的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对双方合同性
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
是在经营利润的认定与计
算上存在瑕疵。一、二审判
决均以利润加本金的方法
计算王永安应返还的利
润，违反了当事人的约定。
此外，一、二审判决均参照
该案中合资各方签订的
《股金确认及分配方案》认
定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利
润，依据不充分。

联合调查组对王林清
视频反映的最高法院监察
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
林“干预办案”问题进行了
核查。闫长林，山西交城
人，2014年9月退休。2012年

“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
纷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
当事人王永安找到其老乡
闫长林帮忙向王林清打招
呼。闫长林通过民一庭有
关领导联系王林清，王林
清带着案卷到闫长林办公
室介绍相关情况，闫长林
请托王林清关照王永安，
王林清明确告诉闫长林
说，王永安没理，没法作出
有利于王永安的判决。王
林清多次表示，闫长林过
问案件未影响自己对此案
的办理。鉴于闫长林的行
为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其立案
审查调查。

联合调查组指出，该
案二审判决后，王永安向最
高法院申请提起再审，最高
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完备，
并无不当；随后，最高法院
审委会决定维持原判，但
案件历时3年多未作出再
审判决，违反了有关审判
纪律规定。 （下转10版）

联合调查组公布“凯奇莱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调查结果


